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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企业（SCEs）在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中参与者的地位正日渐提高。有报道显示主权财富基金（SWFs）的累计 FDI已经达到 1000亿美元。SWFs是各类企业——从专业体育专营店到集装箱港口——的重要股权投资者和巨额信贷融资的来源。除了这些基金的作用，国有石油公司在区域和国际上的作用也日渐增强。在很多国家，许多其他行业的国有化程度也越来越高。 毫无疑问，SCEs曾经提起过合同仲裁，常常是在 UNCTIRAL仲裁规则或特别规则下。2009 年美国律师仲裁记录中的例子包括捷克共和国国有资产基金诉野村银行案，以及阿尔及利亚国家天然气公司诉雷普索尔和英国石油案。1合同仲裁可能能避开一些关于 SCEs的协议仲裁可能会产生的复杂问题。尽管如此，
SCE案件可能会在强制执行过程中遇到一些特殊的问题。纽约公约对成员国带有以下保留条款：“该国只能将公约应用于法律关系引起的争议——无论是合同的还是非合同的，必须在该国法律下是商业的行为”。这一保留条款由差异甚大的几个国家——阿根廷、中国、古巴、厄瓜多尔、希腊、印度、尼日利亚、菲律宾、美国和委内瑞拉制定。2

SCEs做申诉人的争议是否会在这些国家的法律下被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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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商业的”可能各不相同，导致一些可能遇到强制执行问题的 SCE 是否会进行强制执行有赖于具体的案件和司法程序。 

SCEs 如何以及何时能参加国际投资仲裁——而不是严格的合同仲裁——可能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当 SCEs面对一项与东道国政府的争议，而东道国政府可能使用国际投资协议（IIAs）时，SCEs 可能会希望运用协议仲裁作为争议处理的替代或补充手段。SCEs可能会选择 ICSID公约的强制执行机制。
SCEs 可能认为东道国行为违反了投资协议条款，但并未违反基础合同。最后，如果投资合同不完整或合同因 SCEs认为不恰当的政治原因而在交易中被撤销，
SCEs可能寻求援引双方投资协议中的市场进入条款。 

SCEs协议申诉面临两类不同种类的司法障碍：一是 SCE必须满足基础 IIA的要求，二是 ICSID仲裁中 SCE必须在 ICSID公约的范围内。SCEs只有在符合“投资者”标准的情况下才能援引 IIAs。IIAs中大部分“投资者”定义的拟定都先于 SCE 申诉的出现。有些指明是“法人实体，包括公司、社团组织、合伙组织或其他组织，依照缔约国任一方的法律法规组建，并在该国设立总部。”3其他定义如沙特阿拉伯与中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议中沙特投资者的定义，明确指出还包括“机构和机关如沙特阿拉伯货币总署、公共基金、发展署，以及其他类似的总部设在沙特的政府机构。”4这一问题还需具体分析。但如沙特的例子所显示的，协议可以在投资者定义中明确包括 SCEs。 

ICSID公约可能也会产生障碍。ICSID只适用于东道国与其他国家国民之间争议，而不适用于两个国家之间的争议。SCE是否属于“国民”还需要进行形式分析或功能分析。很多 ICSID审裁团运用了功能测试以分析 SCE是否像国家机构一样运行或者行使国家职能。这一问题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5
 

SCE在国际投资仲裁中作为申诉人的作用可能在将来会继续发展。可以预料的是，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仲裁会与合同仲裁并行不悖。协议仲裁中一个关键问题是 SCE 是否符合协议中“投资者”的标准。类似的，SCE 案件还会探索两国之间争议和 ICSID 公约中一国与另一国国民之间争议这二者之间的界限。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会对正在进行的关于 SCEs在国际资本流动中恰当角色的全球政策讨论产生影响。 由于法理学和学术研究仍处在发展的初期，因此这些挑战可能首先在协议起草时解决。沙特协议的例子说明，如果协议双方仔细考虑了关于 SCEs作为申诉人的潜在问题，就可以将特定意图反映在“投资者”的协商定义中。随着协议签订的发展，审裁团面临的应用 IIAs 和 ICSID 公约的问题也会逐渐明晰。但在那之前，每个案件还要按各自的情况进行处理。现在能确定的只是有些 SCEs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通过 IIAs和 ICSID公约的审核的。问题是：哪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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